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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社会建设的关键：协调和理顺利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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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成员的利益诉求表达渠道应当是畅通、广泛和充分的。同

时，应把群众的利益诉求纳入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 

  ●  长期有效地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必须依靠制度的支撑。

这就需要制定并实施一系列相关的法律法规。 

  ●  国家有必要站在社会整体利益的角度，对利益格局进行必要的

调节。 

  对于每一个社会成员来说，利益尤其是切身的物质利益至关重要，

它直接影响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和发展状态。而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利益

关系，则直接影响着一个社会的和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利益主体

日益多元化，社会成员的利益诉求意识不断增强，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

和方式呈现出多样化的状况，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同时

也应当看到，社会利益关系如果得不到协调和理顺，就会引发一些不稳

定因素，影响社会和谐。因此，为了有效地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就必须

协调和理顺社会利益关系。 

  协调和理顺社会利益关系的主要途径，在于建立起公正、科学、有

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这种利益协调机制的主要内容包括： 

  利益诉求表达机制。一方面，社会成员的利益诉求表达渠道应当是

畅通、广泛和充分的。公共权力机构特别是政府应建立起同社会成员进

行充分沟通的各种渠道，降低社会成员参与的门槛，主动为社会成员及

时提供必要的信息，避免由于信息的缺乏和不准确所带来的信息不对称

现象，避免社会成员基于错误判断而形成的种种错误行为。另一方面，

社会成员利益诉求的方式应当是理性、合法的。为此，需要把群众的利

益诉求纳入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应健全社会舆情汇集和分

析机制，完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制度，建立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

众权益机制，实现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有机结合，更多地

采用调解的方法，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

商、疏导等办法，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 

  利益协商机制。和谐社会中每个社会成员都具有平等的权利。恩格

斯指出：“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

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因此，在处理对于社会

成员来说至关重要的利益关系问题时，就不能由单方面决定，而应由相

关各方再加上相对中立者共同参与协商。在制定法律和重要公共政策

时，应让多方人员参与，使相关社会群体有充分的表达意愿的机会。比

 



如，当制定一些同工人群体、农民群体或是女性群体有关的法律政策

时，应有这些群体的代表参与并表达意愿，以使制定出的相关法律和政

策体现公正性。 

  利益保障机制。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提出：“必须加紧建

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保障人民在政治、经济、

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权利和利益”。长期有效地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权

利，必须依靠制度的支撑。这就需要制定并实施一系列相关的法律法

规，如制定同社会成员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物权法》等重要法律、法

规。同时，还应建立健全相关的各种社会组织，为社会成员提供必不可

少的支持。在现阶段，有必要特别重视对劳动者基本权益进行有效保

护，如社会成员就业权利的保护、劳动安全条件的保护、劳动收入权利

的保护、同工同酬权利的保护等等。 

利益调节机制。由于社会成员的能力不同、面临的风险不同以及机

会平等准则难以有效实施等，所以，在初次分配之后，社会成员之间的

收入差距必定客观存在。对这种差距如果不加以调控，长此以往，差距

就会越来越大，将对社会的稳定和谐造成十分不利的影响。因此，国家

有必要站在社会整体利益的角度，对初次分配后的利益格局进行必要的

调节。这种调节的主要内容应当包括：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

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促进

共同富裕。国家应逐渐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坚持按

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加强收入分配的宏观调

节，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社会成员共享改

革发展的成果。（吴忠民  中国社会学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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